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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污染防治设施拆除或闲置的批复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关于审批污染防治设施拆除或闲置的申请书》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四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石林县东城区龙泉路，医院建设项目于2003年经原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同意建设，建设内容中包含污水处理站。拟拆除污水处理站于2005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设计处理能力为15立方米/小时；目前由于医院项目进行扩建，原有污水处理站已不能满足医院废水处理，将新建一座日处理能力为35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
经现场勘查，同意你单位拆除原有污水处理站，污水经新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项目新建污水处理站外排废水应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即：PH6-9、CODcr≤250mg/L、BOD5≤100mg/L、SS≤60mg/L、动植物油≤20mg/L、粪大肠菌群≤500MPN/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0mg/L、挥发酚≤1.0mg/L、总余氯2-8mg/L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项目应做好新旧污水处理站接驳工作，设计和建设满足收集范围的污水管网，新建设污水处理站经调试可正常接纳、处理项目产生废水后，方可停用原污水处理站；项目应建1座容积不小于40m3的应急事故池，项目内污水处理站出现故障时作为应急存水使用，严禁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及地表水体。

四、为了便于监测和检查污水排放，项目限设一个规范化的污水排放口，并设立明显标志。同时排污口位置的设定和排污口的设计需征得环保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认可。
五、医院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栅渣、污泥属于危险废物，应满足《医疗机构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污泥控制标准要求后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单位进行集中处置，不得擅自倾倒或用于绿化种植。

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变动的，应当重新向我局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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